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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编辑出版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政府出版物。
主要刊载内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涉及知识产权的法律；国务院发布的涉及
知识产权的法规和法规性文件；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规章、公告、重要文件、统计数据以及其他莆
要公告的事项。
本公报刊登的国家知识产权局规章、规范性文件为标准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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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6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部门规章　国家知识
产权局令(第五十四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五十五号)重要文件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开创知识
产权工作新局面　——田力普局长在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上的讲话　大力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工作
，积极营造创新与发展的良好环境　——甘绍宁副局长在全国知识产权局执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甘
绍宁副局长在全国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公告和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第一四九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第一五为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第一五二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第
一五三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第一五四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实施中小企业
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的通知　关于第十一届中国专利奖授奖的决定　关于开展第二批全国企事业知
识产权示范创建单位申报工作的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央宣传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版权局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　成立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组委会的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央宣传部中国科
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司法部农业
部商务部文化部卫生部国资委　海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广电总局国家版权局国家林业局国务院法
制办国务　院新闻办关于开展2010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关于印发2010年知识产权局系
统执法工作安排的通知　关于表彰“先进代办处”及获“优秀质量奖代办处”的通知　关于廖涛担任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的通知　关于做好2010年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评定工作的通知　关于做
好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试点期满考核验收工作的通知　关于发布“国家知识产权局视觉形象识别系
统”的通知　关于印发《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2010年全国知
识产权宣传工作要点》的通知　关于同意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的复
函　关于同意宝鸡市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市的复函　关于同意泉州市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
市创建市的复函　关于同意新乡市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市的复函　关于同意泰安市为国家知
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市的复函　关于同意济宁市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市的复函　关于同意成
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创建园区的复函　关于同意昆山市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
市创建市的复函　关于同意绍兴市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的复函　关于同意石家庄市为国家知识产
权工作示范城市的复函　关于同意太原市为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的复函　关于同意大连市为国
家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的复函　关于同意苏州市为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的复函　关于同意常
州市为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的复函　关于同意宁波市为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的复函　关
于同意温卅I市为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的复函　关于同意合肥市为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的
复函　关于同意厦门市为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的复函　关于同意郑州市为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示
范城市的复函　关于同意佛山市为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的复函　关于批准建立国家自主知识产
权产业化(德州经济开发区)试点基地的批复　关于同意包头市、新余市、东莞市、银川市、昌吉回族
自治州、常熟市、张家港市、义乌市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市的复函　关于同意石林彝族自治
县为国家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县(市、区)的批复　关于同意神农架林区为国家传统知识知识产
权保护试点县(市、区)的批复　关于同意东阳市为国家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县(市、区)的批复
重要活动和重要工作　统计数据　1985年4月～2010年3月国内外三种专利申请受理状况总累计表
　2010年1月～2010年3月国内外三种专利申请受理状况年表　1985年4月～2010年3月国内外三种专利授
权状况总累计表　2010年1月～2010年3月国内外三种专利授权状况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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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申请专利后拟向外国申请专利或者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
申请的，应当在向外国申请专利或者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
请求。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专利国际申请的，视为同时提出了保密审查请求。
第九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依照本细则第八条规定递交的请求后，经过审查认为该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可能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应当及时向申请人发出保密审查通知；申请人未在
其请求递交日起4个月内收到保密审查通知的，可以就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或者向有
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依照前款规定通知进行保密审查的，应当及时作出是否需要保密的决定，并通知
申请人。
申请人未在其请求递交日起6个月内收到需要保密的决定的，可以就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
专利或者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
第十条专利法第五条所称违反法律的发明创造，不包括仅其实施为法律所禁止的发明创造。
第十一条除专利法第二十八条和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外，专利法所称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
权日。
本细则所称申请日，除另有规定的外，是指专利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申请日。
第十二条专利法第六条所称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的职务发明创造，是指：（一）在本职工作中作
出的发明创造；（二）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作出的发明创造；（三）退休、调离
原单位后或者劳动、人事关系终止后1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
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
专利法第六条所称本单位，包括临时工作单位；专利法第六条所称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是指本单
位的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等。
第十三条专利法所称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是指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
在完成发明创造过程中，只负责组织工作的人、为物质技术条件的利用提供方便的人或者从事其他辅
助工作的人，不是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第十四条除依照专利法第十条规定转让专利权外，专利权因其他事由发生转移的，当事人应当凭有关
证明文件或者法律文书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办理专利权转移手续。
专利权人与他人订立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应当自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备
案。
以专利权出质的，由出质人和质权人共同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办理出质登记。
第二章专利的申请第十五条以书面形式申请专利的，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申请文件一式两
份。
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形式申请专利的，应当符合规定的要求。
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应当同时提交委托
书，写明委托权限。
申请人有2人以上且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除请求书中另有声明的外，以请求书中指明的第一申请
人为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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